
一、主席宣佈開會：

（一）過半數為正式會，未過半數為座談會。

（二）由主席指定會員擔任司儀及紀錄。 

二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：

（一）由記錄宣讀。

（二）如有錯誤，會員可提出改正。 

（三）紀錄不承認時，討論表決。 

三、報告事項：

（一）主席報告：（主席由班長或副班長擔任）。 

（二）各股長報告：

1. 依學藝、風紀、康樂、衛生、總務，順序報告。

2. 內容以本股計劃辦理情形，改進意見為中心。 

四、討論事項：（限開會前送交主席之提案）

（一）主席提議。

（二）各股長提出。 

（三）會員提出。

五、臨時動議：（開會後，臨時用口頭或文字提出之提案） 

六、主席結論。

七、導師講評。 

八、散會。

附錄：各班班會開會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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